慕道班—慕道課程筆記
(六十九)澄清基督教對天主教的誤會
天主教並不拜聖母
「基督教認為馬利亞是可尊敬的聖母，但她只是耶穌的肉身之母。而天主教竟稱呼她為『上帝之母』，把耶穌的肉身與神性混淆為一。甚至使她在信徒的宗教生活中，佔了比耶穌更重要的地位。」（滕近輝）
「天主教拜聖母馬利亞，基督教拜她的兒子耶穌。」（吳主光）。吳主光以為天主教徒相信「母親大過兒子」，因此才會拜聖母而不拜耶穌！
吳主光又引用「變水為酒」（若2:1-12）的聖蹟，認為既然耶穌稱聖母為「女人」，所以聖母與耶穌沒有甚麼特別的關係。
「天主教……高舉馬利亞過於神和主耶穌。」（陳終道）
「聖經記載的馬利亞是約瑟的妻子。在馬太福音一章明載天使吩咐約瑟把她娶過來作他正式的妻子。在一章的末了一節如此說：「只是沒有和她同房，等他生了兒子。」小字註明「有古卷作等他生了頭胎的兒子。」這一節經文很明顯給我們看見約瑟娶過馬利亞以後，並沒有親近她，但等她生了耶穌以後才過著夫妻生活。」（陳終道）
1.澄清誤會
一、天主教並不拜聖母，也不認為聖母大過耶穌，更不會把聖母放在神和主耶穌之上。
二、尊聖母為「天主之母」並不等於滕君所說的「把耶穌的肉身與神性混淆為一」。 

三、在天主教信徒的宗教生活中，耶穌的地位比聖母高出千萬倍，因為耶穌是我們的救主，而聖母和我們一樣同是被救者。 

四、但天主教徒恭敬聖母，以孝愛之情敬禮聖母.

2.我們朝拜、欽崇天主，承認他是造物主、至上神，世界屬於祂，我們自己也屬於祂。所以我們在彌撒中欽崇天主，向他俯伏朝拜，並願偕同耶穌，把自己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天父。但我們只是尊敬、恭敬、光榮、讚美聖母及聖人，為他們的得救而歌頌主，看到他們的成功而充滿希望和信心；體驗到他們在信仰、聖德路上的努力和奮鬥而感到莫大的鼓舞。
3.對聖母、聖人的敬禮，絕不會奪去天主及耶穌在我們心中的地位。相反地，那是光榮天主的另一形式。因為在敬禮聖母或聖人時，我們不單「相信」耶穌是救主，我們還「看到」、「感覺到」救恩在她及他們的身上兌現了出來。當我們高唱說：「聖母，你真有福」時，我們不是也在唱：「上主，你真好」嗎？所以我們的口號就是：偕同聖母（或聖人），步武基督；偕同天下諸聖，奔向天父。
4.稱瑪利亞為天主之母，並不是因為她「生了天主」，而是因為她生了耶穌；她是耶穌之母，而耶穌同時又是天主（即在耶穌這個「位格」上，同時具備人性與天主性）。 所以稱聖母為「天主之母」是基於「神學」的理由，而非如滕君所說的「把耶穌的肉身與神性混淆為一」！天主教在最初的數世紀，曾致力於維護耶穌「兩性一位」的道理，相信耶穌有天主性，也有人性，但只得一位，就是只有耶穌－－這個人而天主的「位格」：他是一位，而非兩位。既然是一位，所以聖母便可被稱為「天主之母」，因為耶穌實實在在也是「天主」。在教會維護耶穌「兩性一位」道理的時代，曾有些人宣稱耶穌有「一性一位」，或「兩性兩位」等等，天主教一概認為這些都不合聖經的啟示。滕君認為瑪利亞是耶穌之母，而不能稱之為天主之母反而是極富「兩性兩位」的色彩呢！
5.說天主教「使她（聖母）在信徒的宗教生活中，佔了比耶穌更重要的地位」，或說天主教「拜聖母」，都是無稽的。在天主教與基督教勢成水火、互相攻擊的時代，對天主教產生這類的誤會，還算情有可原；但在今日大部分基督徒都已知道天主教並非「拜」聖母的時候，身為一個教會的牧者和神學家，還故意這樣地造謠去蒙蔽那些對天主教認識不深的信徒，卻是接近存心譭謗了！我們對聖母所用的字眼是敬禮、尊敬、孝愛、讚美等；對天主所用的字眼卻是欽崇、朝拜或祭祀。我對神「欽崇」，因為他是神、是主、是萬有真原；我們對聖母及一切聖徒都不過是「敬禮」，是景仰、愛慕、效法和尊敬。我們自信對天主十誡的第一誡－－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－－還是有相當認識的！我們又怎會「拜聖母」呢？！
6.其實滕君也認為瑪利亞是「可尊敬的聖母」，我們不過是把同樣尊敬的心，以外在的行動表現出來吧了。為甚麼「發諸內」卻不可以「形諸外」呢？在天主教這二千年的發展中，我們當然會有些外在表現是令新朋友們看不順眼的，但如果信仰內容一致，外在表現有所不同又有甚麼相干呢？為甚麼一定要把天主教「尊敬」的行為，看成是十惡不赦的「朝拜」舉動呢？
7.吳主光在他的大作中，引用了許多聖經中有關聖母的記述，都解成為「聖母與耶穌沒有甚麼關係」，更用了耶穌稱聖母為「女人」而作註解。奇怪的地方是：天主教同樣是基於這些聖經章節，而發揮出一套完整的有關聖母的神學。這大概也是「自由解經」的結果吧？
8.陳終道說「約瑟等瑪利亞生了耶穌以後才（和她）過著夫妻生活」，顯然是針對天主教認為聖母始終都是「童貞女」這一說法。但陳君卻把聖經沒有說的東西都「推論」出來了。「唯一聖經論者」不是很重視聖經的一字一句的表面意思嗎？他憑甚麼說出了聖經未說而他竟大膽地推論出來的東西呢？難道為了攻擊天主教，連自己原定的原則都可以不惜放棄嗎？
9.聖經中耶穌的「兄弟姊妹」是指其堂兄弟姊妹（見思高譯聖經P.1529註）。耶穌稱聖母為「女人」，是因為「女人」這個字在救恩史中意義獨特（創3:15的「女人」是救世主之母；默12:1的「女人」也是「身披太陽、足踏月亮」的救主之母）。
有關聖母是童貞女（卒世童貞：Perpetual Virginity），連基督教的兩位鼻祖馬丁路德及賈爾文（John Calvin）都極力加以維護，他們的主張曾在下述刊物中被引用：John P. Meir （1992）"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Jesus in Ecumenical Perspective",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. 54, pp. 1 - 28

10.但我們也應小心，別讓太多其他的敬禮，分散了我們對基督的注意力，也要在敬禮聖母這事上，「避免一切虛妄的誇大」（教會憲章no. 67）
基督中保與聖母「中保」的分別
「基督教認為按照聖經所言，人人可以藉耶穌基督直接與上帝相交；但天主教設立了中間階級，例如信徒必須向神甫認罪，而不能直接向上帝認罪。又如信徒必須向死去的聖徒或聖母祈禱，請他們轉達上帝。明顯與聖經的教訓相違反。」（滕近輝）
「他們以為罪人沒有資格到主耶穌面前來，需要瑪利亞代求才可以。」（吳主光）
「天主教認為只有瑪利亞才可代求。」（吳主光）
「倘若瑪利亞或是其他去世的聖徒能代信徒轉達禱告的話，便是說他們也是信徒和主耶穌之間的中保。」（陳終道）
1.澄清誤會：
一、天主教從未認為罪人沒有資格到主耶穌面前。
二、天主教承認耶穌是神人之間的唯一中保；聖母及聖人們只是分享了耶穌的中保地位。
三、天主教徒任何時間均可直接向上主認罪，這就是天主教所說的「上等痛悔」──為愛天主而後悔得罪了他。
2.基督教朋友以耶穌為「唯一中保」，這也是我們的主張。我們說聖母也是「中保」，但這中保絕不可與耶穌的「中保」性相提並論。理由是：聖母之為「中保」，是因為她分享了「耶穌唯一中保」的角色，（正如基督的司祭職亦可為信眾所分享：見教會憲章no.62），在聖寵界內成了我們的母親（教會憲章no.61），經常為我們轉求，並以其母性之愛，「照顧她聖子尚在人生旅途上為困難包圍的弟兄們」（教會憲章no.62）。其實，「我們彼此間亦可以，而且應該互相為保護人、輔佐者、援助者、中保，這對基督唯一中保的尊嚴與能力，並無任何增損。」（教會憲章no.62）
3.「直接與神相交」甚麼叫「直接」與上帝相交？我認為上帝在人間的「活動」，通常都以「間接」的形式出現。例如：上帝不替我們燒飯，不代我們考試；病了我們找醫生而不找上帝；和人發生了誤會，我們設法與當事人和解，而不單單祈禱便算。沒有人出版聖經，我們便讀不到上帝的「話」；沒有人做神父、牧師、傳道員等，我們可能連成為基督徒的機會都沒有。我們如果想祈禱，有時也要講究祈禱的地方是否清靜，及有無蚊子騷擾等客觀情況。不少人的祈禱，有時不過是自言自語，然後把自己心裏早已懷有的念頭，加上一番「投射」的工夫，便當作是神的聲音、神的啟示……。我們所說的「直接」與神相交，究竟有多直接呢？
提出「直接」和「間接」這兩種觀念，並不在否定神能直接與人接觸，也不是說人不能直接與神交往。但我們必須承認：所謂直接並不是指面對面，也不是指手牽手。在這所謂「直接」中，有許多間接的成分，要經過許多曲折、轉折，甚至波折的過程。天主教並沒有發明「中間階級」，而是看到天主在我們這個「現象世界」中的行動，經常都是透過可見、可觸摸的人或物作媒介而實現。這便是我們的「聖事」的觀念：天主透過有形的標記，去分施恩寵、彰顯救恩。
4.關於向神父認罪，我們將留待於下面「告解聖事」中討論。
5.誰拜偶像？
「基督教按照第二（？）條誡命不拜任何偶像，而天主教的禮拜堂裏擺滿了石像與紙像。」（滕近輝） 

「天主教是敬奉偶像的宗教，基督教則是完全拒絕偶像的……照聖經的話，我們就算敬拜耶穌的像也是不對的，何況敬拜瑪利亞及其它聖人的像呢？天主教徒常站在堂內外的聖徒像前唸經敬禮，實際上取代了對獨一神的敬拜。」（陳終道） 

1.澄清誤會：
一、天主教堂中並不是間間都滿了石像與紙像，而是按不同的傳統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
二、我們並不「拜」這些像，我們是在「睹物思人」，以「像」為媒介，引領我們去恭敬這些像所代表的人物，或十字苦像所代表的耶穌。
三、所以我們在聖徒像前唸經，並不取代對獨一神的敬拜；因為我們在敬禮聖人時，正是在光榮這位舉揚了聖人的天主。 

四、在我們的「早晚課」經文中，我們天天都唸天主十誡，包括那「欽崇一天主在萬有之上」的第一誡。我們天主教徒十分明白不能拜偶像。說天主教是「敬奉偶像的宗教」，實在是天下間的最大誤會，希望基督教朋友再別繼續誤會下去。
2.有些基督教朋友認為我們「恭奉聖母像、聖人像及耶穌受苦像」，就是「拜偶像」。他們甚至認為：「照聖經的說法，我們就是敬拜耶穌的像也是不對的」。這是執著於聖經文字的結果。因為如果這些「像」（包括耶穌在十字架上的「苦像」）的作用是提醒我們、激勵我們、增加我們的信德，這些像更絕對不能算是「偶像」。 

3.敬禮聖人是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景仰和懷念。中國文化重視「尊天、敬祖，崇德、報功」，對功在社稷的人，我們為甚麼不能表示敬意？對人類中出類拔萃的兄弟姊妹，為甚麼我們不能讓他們的音容笑貌、奮鬥精神和聖德芬芳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、活現在我們的眼前？聖人的表樣足供我們借鏡，聖人的成功足夠給我們鼓勵。正如某位聖人在見了別的一位聖人後，便這樣勉勵自己：「如果他能夠，為甚麼我不能？」這豈不是因敬禮聖人而結出來的神聖佳果嗎？當然，我們不單懷念，不單景仰，而且還用外在的儀式表達出來；因為我們不單「敬」，還要「敬之以禮」。只要我們維持在「敬」範圍內，而不去「欽崇」聖人，這又有甚麼不對呢？ 

4.雖然如此，我們仍應當指出：任何受造物本身都無權被稱為「聖」，因為聖的只有一位，就是上主。我們彌撒中的榮福頌便這樣向上主說：「只有你是聖的」。聖人被稱為「聖」，完全是因為他們分享了上主的生命，這是上主的昊天罔極之恩，這正是我們整個敬禮聖人的基礎。我們既沒有犯第一誡，也不是拜偶像！相反地，在天主教敬禮聖人時，我們正是在欽崇和讚美天主。因為我們不單「相信」天主是救主，我們還進一步在聖人身上「看到」救恩的成就；我們興高采烈地慶祝天主救了一個人，提升了一個人的生命。所以敬禮聖人其實就是欽崇天主的另一形式，這也是教會信仰生活中詩意、溫情、藝術及美與善的綜合。天主教的宗教生活很富美感，不知攻擊我們的人能否看得出來？
5.攻擊天主教的人完全不懂天主教有關「敬禮聖人」的神學，也不明白天主教二千年來在敬禮聖人這優良傳統背後所蘊含的意義。他們硬要用「莫須有」的獨斷方式去妄定天主教的罪，這不單顯出他們沒有容納異己的量度，也暴露了他們在這方面的無知。把「敬禮聖人」當作「拜偶像」是荒謬的！ 

6.如果有人「迷信」了聖經的片言隻字（忽略了聖經的整體精神或聖經的其他文字），又把「聖經」及「耶穌」當作攻擊別人的武器，那麼，聖經及耶穌也可被濫用或誤用作「偶像」，因為這時的聖經與耶穌，已成了他們的「工具」！
外表與內心？ 

「基督教與天主教最大的分別是人人都可以看出來的……天主教有很濃厚的儀式氣氛，基督教不注重這個，強調必須用心靈誠實來敬拜……試看天主教的唸經唸珠，你以為一個人把一篇祈禱文重復的背誦千百次，手中數著唸珠，而心靈誠實能真實的運用出來嗎？我親眼見過一些天主教修女在巴士上東張西望的唸經，手中不停地數著唸珠，任何人都看出來，她們的思想絕對不可能是在所唸的禱告文裏的……另一方面，基督教只有兩個禮儀，就是洗禮和聖餐……主日崇拜和所有聚會的秩序儀式，都是隨感動編出來的，並沒有任何原則性的規定……最明顯的是基督教的崇拜聚會十分注重真理講道……」（吳主光）
1.澄清誤會：
一、天主教亦深信主耶穌的話：「天主教是神，朝拜他的人，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。」（若4:24）
二、但耶穌並不廢除外在的儀式，他自己經常過猶太人的節日，他遵守逾越節的規定。初期教友們也經常「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，時常團聚、擘餅（彌撒）、祈禱……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殿。」（宗2:42-46） 

三、天主教認為祈禱，尤其禮儀，都應發諸內而形諸外。光有外表的儀式，而沒有內心的虔誠，則外在的標記將成為空的、死的，沒有生命力的標記。
四、天主教認為內、外可以互相補充，互相引發。例如：懷著朝拜天主的心，我們會虔敬地跪下，甚至伏地叩拜；而外表的跪伏；亦能刺激心內朝拜之情的萌發。所以我們認為內心是宗教禮儀的靈魂，外表則是有用的、有力的工具。 

五、唸珠式的祈禱和節奏式的祈禱，是東方靈修的重要方式和工具，能善用的人，可以被導入到極深沉的祈禱境界。這與口頭的，即使是「自發」的祈禱，是不可同日而語的；有深湛經驗的祈禱人都可以證明上述說話的真確。 

六、天主教的祈禱、禮儀、靈修方式都十分多元化，只要有助於人與神的結合，只要能提高人對神臨在的意識，天主教都會採用。因為我們相信一切真、善、美的東西，都是源於那位「真、善、美」的上主，也會把我們導往他那裏去。
2.吳主光控告天主教徒沒有內心的虔誠的話，十分兒戲，十分幼稚、也十分獨斷。他似乎是在自說自話，妄顧客觀的事實，對別人也毫不尊重。例如： 

*有濃厚儀式氣氛有甚麼不好呢？它本來是助長人內心虔誠的方法；但吳主光硬要說有這些氣氛便阻礙人內的的虔誠。
*吳主光怎麼知道別人把經文重復千百遍（利用節奏式的祈禱方法），便「不能」達到心靈誠實的地步呢？
*吳主光見到修女在巴士上唸經，而斷定「她們的思想『絕對』不可能是在所唸的禱告文裏。」好個吳主光！他能夠看透別人的思想！他竟然可「絕對」地、準確地判斷別人的思想狀態！
*吳主光稱自己的崇拜十分重視「真理講道」。可能他們真的願意著重真理講道，但所講的是不是真理？是不是人人講真理？是不是常常講真理？是不是永遠都講真理？這一切並不是說自己有「真理講道」就能證實的。蘇聯的「真理報」所載的，就未必是句句真理！難道當吳主光把他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在「真理講道」中講出來時，這小冊子中對天主教誤會和誣衊的地方，都會變成「真理」嗎？
3.基督教其實也有自己的儀式。雖然吳主光認為自己只有洗禮和聖餐，但這和天主教的分別只是多、寡的問題而已，怎麼會構成真、假的對立呢？（其實，有些基督教派並沒有聖餐；那些有聖餐的，也是人人做法不同。也有些基督教派沒有洗禮的。吳主光為了針對天主教，也顧不得他們自己之間的分別了。）
4.吳主光認為自己的「主日崇拜……都是隨感動編出來的，並沒有任何原則性的規定。」似乎這樣就算是達到內心誠實的境界了。我要指出的是：
*所謂感動，可以是神的感動，也可以是自己感動自己！那些有宗教狂熱的人，不是經常口口聲聲的說有神的旨意，而事實不過是把神作外衣，去披在自己的偏見和固執之上嗎？ 

*他說主日崇拜「並沒有任何原則性的規定」，那也是不真確的。為甚麼基督徒的崇拜，不會變為佛、道教的禮儀？因為基督教的聚會方式確有他們特定的成文或「不成文」的規定！ 

*其實，唸經的人可以「有口無心」（當然也可以心口如一、心神合一、口誦心維），「隨感動」而編出來的禱告文又何嘗不可以「有口無心」，只為了說好聽的話而「編造」出來？
5.吳主光對天主教的控訴，令人聯想起聖經中法利塞人和稅吏祈禱的比喻：
「耶穌也向幾個自充為義人，而輕視他人的人，設了這個比喻：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：一個是法利塞人，另一個是稅吏。那個法利塞人立，心裏這樣祈禱：天主，我感謝，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，勒索、不義、姦淫，也不像這個稅吏。我每週兩次禁食，凡我所得的，都捐獻十分之一。那個稅吏遠遠地站，連舉目望天都不敢，祇是捶自己的胸膛說：天主，可憐我這個罪人罷！我告訴你們：這人下去，到他家裏，成了正義的，而那個人不然。因為凡高舉自己的，必被貶抑；凡貶抑自己的，必被高舉。」（路18:9-14）
我們也希望對天主教妄加批評的人，能謹記耶穌的話：「你們不要判斷人，免得你們受判斷……為甚麼你只看見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對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會呢？……假善人哪！先從你眼中取出大梁，然後你才看得清楚，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」（瑪7:1-5）
8.告解聖事彰顯天主的慈愛 

「天主教設立了中間階級，例如信徒必須向神甫認罪，而不能直接向上帝認罪。（滕近輝）
「（天主教告解）主要的根據是在若望福音20:22-23耶穌對十二門徒所說的話，（「你們領受聖神吧！你們赦免誰的罪，就給誰赦免；你們存留誰的，就給誰存留。」）但十二門徒之中沒有一個是神父。主耶穌的應許是為對向外傳福音用的，卻不是說門徒自己有赦罪權。」（陳終道）
1.澄清誤會
一、神品聖事（做主教、神父等）這個所謂「中間階級」並非天主教設立，而是主耶穌設立的。基督教某些宗派也有這一類的「中間階級」，不過不同宗派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釋。
二、信徒可以而且必須向上主認罪。真誠的痛悔（向上主的懺悔），是告解的先決條件。
三、告解聖經與聖事觀念有關，也牽涉到人與神的交往是直接或間接等問題。（這問題上面已有論述）
2.有些基督教朋友很喜歡逐字解經，不知為甚麼對若望福音20:22-23卻轉一個彎才去解？天主教認為上述經文太清楚、太直接了，所以我們對上述經文的解釋也是毫無疑問的：主復活後顯現給門徒，給了他們聖神的恩典，正式委任了他們去繼承自己的使命，並給了他們赦罪的權柄。（參考瑪竇福音18:18「如果他連『教會』也不聽從，你就將他看作外教人或稅吏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：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縛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。」） 

3.說當時並沒有神父，因而主耶穌沒有把此權柄交給神父，這是很奇怪的邏輯。難道我們能說，因為基督時代沒有中國人，因此福音便不是為中國人了嗎？如果主耶穌有意留下赦罪權，宗徒不是也可以讓此赦罪權獲得繼承下去嗎？主耶穌設立神品聖事、委任宗徒繼承他的工作，完成他未完成的工程，難道就只是為宗徒這一代，然後就繼絕了嗎？天主教相信自己是「從宗徒傳下來的」（Apostolic）教會，所以也自信繼承了宗徒治理教會的權柄和特恩。
4.其實，在告解聖事中，並不是「神父赦罪」，而是主耶穌藉神父的手赦罪。在聖事中，信徒直接經驗到主的臨在，因為主就臨在聖事中。在懺悔中，人不單相信主赦免了他，也感覺到主在寬赦，主在接納，並聆聽到主慈愛的聲音。所以告解聖事，實在是彰顯天主慈愛、使天主的慈愛具體地表現出來的聖事。
5.天主教對告解聖事（修和聖事）的看法是：
一、人犯了罪，必須發痛悔；任何痛悔都是「向天主」認罪。
二、上等痛悔有赦大小罪的效能。即是說，如果人為了愛主而真誠懺悔，立志不再犯罪，那麼天主即赦免人罪，毋須經「告解」。
三、人犯了大罪，必須告解才可領聖體（即是說：告解是犯大罪後領聖體的條件）；但告解其實也是向天主認罪，聖事不過是一個「標記」。而且在特殊情況中，人在無法辦告解時，也可先發上等痛悔，領聖體，然後盡速辦告解。
四、人臨死前發上等痛悔，可獲赦罪。所以天主教鼓勵信徒經常發痛悔，每次犯了罪都立刻發痛悔，為自己所犯的罪求主寬恕。所以說「信徒不能直接向上帝認罪」，是對天主教教義無知。
6.人犯罪，總是因為得罪人而得罪天主，並因得罪天主而得罪人。既然犯罪「與人」有關，所以修好、懺悔亦應「與人」有關。因此天主教徒願意與主修好時，也同時願意在教會內與主、與人、與教會修好，並為表示懺悔的的真誠而做補贖。這是告解聖事的重點。
7.告解的習慣，本身亦是一種很好的修養方法，敦促信徒在聖德路上不斷前進。多少年來，信徒們便因為善用了告解聖事而獲得內心的平安，感到被接納和被寬恕的幸福與快樂，因而能重新站起來，迎向人生新的挑戰。
9.聖體聖事與彌撒聖祭 

「由於天主教相信祝福過的酒和餅就是耶穌聖體本身－－真正的耶穌，所以他們經常舉行彌撒，把隱藏在酒和餅的耶穌當作祭物再次的獻祭給神來為人贖罪，他們每一次這樣的舉行彌撒，就是多一次把主耶穌重釘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天主教舉行的彌撒和基督教守聖餐有不同的意義，天主教的彌撒是要將耶穌再獻給神為人贖罪，使人得赦罪；基督教的聖餐是要記念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受苦所付救贖之功，是記念的性質，而天主教乃是朝拜之意。」（陳終道）
1.陳終道攻擊我們的彌撒，認為我們每次舉行彌撒，就是「多一次把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」。其實我們相信基督只舉行過一次彌撒，那是曠古絕今的加爾瓦略山上的唯一祭獻。在這偉大的祭獻中，基督自己是大司祭，也成了祭品；他藉這唯一的祭獻，「自作犧牲，除滅了罪過」（希9:27）。我們今天舉行彌撒，並非舉行另一次祭獻，而是分享基督救恩的果實，使每人能分沾到基督救恩的實效。
用神學的術語說，彌撒是一種有效的紀念，是加爾瓦略山上祭獻的「重現」。它雖然是發生於昔日，卻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，在今日為我們「兌現」出來。其實，對於基督的臨在，我們也有類似的看法：基督降生成人，絕不會只是為了二千年前的巴肋斯坦人。不，他是超時、超空的天主，他是為了古往今來的人而誕生的。我們今日仍然好像二千年前的人一樣幸運，可以親身與基督作具體的接觸，感受到他的慈愛（例如在告解聖事中），分享到他的恩寵和生命（例如在聖體聖事中）。
2.基督教的聖餐是「記念」（懷念？）二千年前所發生的事件。我們的彌撒，也是一種記念，但這記念不同於聽錄音帶或看錄影帶，也不是在聽一個陳年古舊的、早已過去的故事。不，我們的聖事可以帶領我們，好像穿過時光的隧道，去親臨現場，和基督接觸。這便是我們所說的「有效的紀念」。我個人相信，人類的心靈，可以跨越空間的限制，與天下人為伍，這就是「民胞、物與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天人合一」的境界。我也相信，人類的心靈可以神遊千年之外，與古人神交（「古道照顏色」），神往萬年之後，與蒼生為伍。人的心靈彈性不一，總有一些人有更廣的心胸，有更彈性的時間感。我們在彌撒中的「記念」，就是這一境界的昇華和實現。天主教徒的宇宙觀很遼闊，歷史觀也充滿動感。對不少人而言，這不是理論，而是親身的經驗。
3.有關聖體聖事，基督教朋友又一再放棄了他們逐字逐句解經的傳統了。因為聖經上有關聖體聖事的記載是太明顯了，可是有些基督教朋友總是要轉個彎去解釋：
*瑪竇福音26:26「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了，擘開遞給門徒說：你們拿去吃吧！這是我的身體。」（參閱谷14:22；路22:19）主明明說：「這是我的身體」，這還不夠明顯嗎？
*保祿致格林多前書11:23-29「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，我也傳授給你們了：主耶穌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說：『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的，你們應這樣行，為記念我。』晚餐後，又同樣拿起杯來說：『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次喝，應這樣行，為紀念我。』的確，直到主再來，你們每次吃這餅，喝這杯，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。為此，無論誰，若不相稱地吃主的餅，或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體和主血的罪人。所以人應省察自己，然後纔可以吃這餅，喝這杯。因為那吃喝的人，若不分辨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。」這裏說得很清楚：這是主的體、主的血，不相稱地吃、喝，就是干犯「主體」和「主血」的罪人。所以在領聖體、聖血前，要省察自己，準備一個純潔的心，去和主的體血親近。若只是一種「記念」，為甚麼要那麼誠心呢？為甚麼做其他禮儀或祈禱，或與主作溝通時，不必作這樣的準備呢？不是因為主的體血是實在的體血嗎？
*更重要的是若望福音第六章，廿六至六十九節，有關「生命之糧」的言論。若望用了很長的篇幅，去記載耶穌如何渴望將自己的體血，留下給人作食糧。但當時的人並不領情，而且覺得「這話生硬」（若6:60），聽不下去。群眾於是漸漸散去，只留下十二門徒。要不是伯多祿帶頭擁戴耶穌，十二人中也許還會有人離去。但耶穌是說他要說的話：他要留下自己的「肉」，自己的「血」，給人類作食糧！下面就是這段故事的摘要： 

「……因為天主的食糧，是那由天降下，並賜給世界生命的。他們便說：『主！你就把這樣的食糧常常賜給我們罷！』耶穌回答說：『我就是生命的食糧；到我這裏來的，永不會饑餓；信從我的，總不會渴……我是生命的食糧。你們的祖先在曠野中吃過瑪納，卻死了；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，誰吃了就不死。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；誰吃了這食糧，必要生活直到永遠。我所要賜給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。』因此，猶太人彼此爭論說：『這人怎麼能把他的肉，賜給我們吃呢？』耶穌向他們說：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：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，便沒有生命。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；在末日，我且要叫他復活。因為我的肉，是真實的食品；我的血，是真實的飲料。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內。……』他的門徒中有許多聽了，便說：『這話生硬，誰能聽得下去呢？』耶穌自知他的門徒對這話竊竊私議，便向他們說：『這話使你們起反感嗎？那麼，如果你們看到人子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，將怎樣呢？使生活的是神，肉一無所用；我給你們所講論的話，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但你們中間有些人，卻不相信。』……從此，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，不再同他往來。於是耶穌向那十二人說：『難道你們也願走嗎？』西滿伯多祿回答說：『主！惟你有永生的話，我們去投奔誰呢？我們相信，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。』（節錄自若望福音第六章26-69）
有人在你面前攻擊天主教，你該怎麼辦？
1.最好的辦法是完全不予理會，理直氣壯地拒絕和他們談論有關宗教事宜，完全不給予他們任何再接觸的機會。如果他們拍門訪問，最好禮貌地說聲「謝謝」，然後關門大吉。也不要接受他們任何書籍、刊物和傳單。不要和他們講禮貌、講客氣。理由不是因為要拒絕他們，而是因為這些人通常都不會和你虛心地、誠懇地「交談」；他們都是來攻擊的，而且是不用理性、不擇手段的攻擊。
2.如果有人在你面前攻擊天主教，你可以簡單地告訴他們，請他們尊重你個人的宗教自由。一個不尊重別人宗教自由的人，他自己的信仰也不會有什麼正統和高尚的成份！
3.但你更需要做的，就是充實自己的信仰加強自己的信仰，加強自己的信仰生活，加深自己對相仰的認識，使自己不怕面對有關信仰的挑戰。天主教教友不能再是一個只重禮儀、祈禱，而忽略神學訓練和聖經訓練的教友！
4.如果有些外國傳道員和你攀談，你切莫為了要「學英文」而聽他們胡說八道。你的信仰比你學幾句英文重要得多！ 

資料來源：節錄自徐錦堯神父，《新客答問》，公教教研中心網站：http://www.cirs.org.hk/archive_book_show.asp?id=29#p11
上述的誤解只是一部份，還有其他的誤解，可參看上述的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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